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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市政办发〔2021〕23号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2021年污泥安全处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西安市 2021年污泥安全处置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1年 4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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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 2021年污泥安全处置工作实施方案

为切实解决我市污泥处置难题，建设生态文明城市，按照市

委、市政府工作安排，结合我市污泥处置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严格落实《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，确保污泥安全处置达到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

要求，逐步形成“以政府主导建设、确保处置能力稳定可控，社

会企业充分参与、部门监管与市场调节共同发力”的污泥处置新

机制，实现环境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目标。

根据污泥处置设施运行周期，将污泥处置能力建设分为应急

处置能力建设（运行周期不超过 3年）、基本处置能力建设（运

行周期 3年以上），做到远期规划与近期需求相结合。着眼强化

监管、立足本市、干净彻底，实现我市所产污泥依靠自身力量安

全处置，满足“十四五”城市发展规模扩大后的污泥处置需求；

到 2025年，实现全市污泥无害处置率稳定达到 95%以上，污泥

处理能力从目前的 1150吨/日达到 3350吨/日以上（按万分之八

产泥率计）。

二、实施原则

（一）坚持政府统领，分级负责。主城区市本级污水处理厂

污泥处置工作由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监管，市财政局等



— 3 —

相关部门配合；各区县、开发区所辖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工作由

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，并指定本级水务部门、生态环境

部门进行监管。

（二）坚持超前谋划，因地制宜。污泥处理处置设施的规划

规模和建设进度计划要适度超前，结合全市污水处理、污泥处置

现状和规划，适度预留发展空间。

（三）坚持专业化、规模化处置，监管并重。以确保污泥处

置能力稳定、可控为目标，通过建设专业化、规模化污泥处置项

目，引进具有相关资质的企业充分参与，建立竞争激励机制，充

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。加强各级发改、资源规划、

财政、水务、生态环境、住建、城管等部门的联合监管，保障污

泥处置项目顺利建设和运行。

（四）倡导以干化焚烧为主的工艺路线。按照《固体废物污

染环境防治法》要求，为改变目前污泥处置能力不稳定、不可控，

处置标准不高，外运处置运输过程及处置环节监管不可控的现

状，提倡新建污泥处置设施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、干化焚烧+资

源化利用、垃圾发电厂掺烧、火力发电厂掺烧等处置工艺。在确

保落实环保措施前提下，也可以引入厌氧消化、好氧发酵、污泥

制砖等处置工艺。

三、任务分工

（一）基本处置能力建设（运行周期 3年以上）

1．新建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厂耦合掺烧处置项目（800吨/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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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时限：2021年 12月

责任单位：西安水务集团

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管局

2．新建西咸新区沣西新城污泥处置厂项目（一期 600吨/日）

完成时限：2021年 12月

责任单位：沣西新城管委会

配合单位：西咸新区管委会，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城管局，高新区管委会，鄠邑区政府

3．新建长安污泥处置厂项目（不低于 150吨/日）

完成时限：2021年 12月

责任单位：长安区政府

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发

改委

4．新建阎良污泥处置厂项目（一期 50吨/日，二期 50吨/日）

根据《西安市污泥安全处置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市政办函〔2019〕

79号）、《西安市污泥处理处置规划（2016—2020年）修编》，该

项目收泥范围包括航空基地管委会所辖污水处理厂日产污泥。

完成时限：一期 2021年 12月，二期 2022年 12月

责任单位：阎良区政府

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发

改委，航空基地管委会

5．新建临潼污泥处置厂项目（不低于 90吨/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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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时限：2021年 12月

责任单位：临潼区政府

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发

改委

6．新建周至污泥处置厂项目（不低于 30吨/日）

完成时限：2021年 12月

责任单位：周至县政府

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发

改委

上述项目建成后，到 2021年底，我市污泥处置能力将增加

1770吨/日，加上现有污泥处置能力 1180吨/日，我市污泥处置

能力将达到 2950吨/日，可满足近期 2400吨/日污泥处置需求。

7．新建高陵污泥焚烧处置厂项目（不低于 400吨/日）

由高陵区政府负责项目用地供应、土地手续办理，西安水务

集团负责建设，2022年底建成（与新建的高陵第二污水处理厂配

套建设）。

完成时限：2022年 6月

责任单位：高陵区政府，西安水务集团

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财

政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城管局

8．新建鄠邑大唐热电厂污泥掺烧项目（不低于 300吨/日）

市发改委负责协调相关热力企业，西安水务集团负责与大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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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，建设热电厂污泥掺烧项目（替

代西安水务集团延后的热电厂掺烧 300吨/日任务）。

完成时限：2022年 12月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，西安水务集团

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管局，鄠邑区政

府

9．新建西咸新区沣西新城污泥处置厂二期项目（500吨/日）

项目建设地点由西咸新区管委会在辖区内调整，或与西咸北

控垃圾焚烧发电厂等企业合作建设协同处置项目。

完成时限：2023年 12月

责任单位：沣西新城管委会

配合单位：西咸新区管委会，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城管局，高新区管委会，鄠邑区政府

10．新建长安污泥处置厂二期项目（300吨/日）

完成时限：2022年 12月

责任单位：长安区政府

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发

改委

上述项目建成后，到“十四五”中期全市污泥处置能力将达

到 4050吨/日，可以满足“十四五”末 3350吨/日污泥处置需求。

11．加快市污水处理厂污泥集中处置 PPP项目试运行进度

督促中节能（西安）生态环保有限公司加快市污水处理厂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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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集中处置 PPP项目试运行进度，2021年 4月底前将处置能力

提高 100吨/日，并稳定在 800吨/日以上。

责任单位：市水务局

配合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城管局，经开区管

委会，西安水务集团

12．建设 2座污泥堆存场（各 1万吨）

完成时限：2021年 5月

责任单位：沣西新城管委会，西安水务集团

配合单位：西咸新区管委会，市水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

环境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（协调保障污泥运输），

高陵区政府

（二）应急处置能力建设（运行周期不超过 3年）

1．组织垃圾焚烧厂应急接收污泥掺烧。由西安水务集团在

所属污水处理厂建设污泥干化脱水设施，5月底前将污泥含水率

降至 60%。由市城管局负责协调督促已运行的 4座垃圾焚烧厂在

现有条件不技改的情况下，于 4月底前先接收 95吨/日（含水率

80%）污泥掺烧，5月底前再接收 95吨/日（含水率 60%，折合

80%含水率污泥为 190吨/日）污泥掺烧。在对焚烧设施进行适当

技改后，8月底前实现接收 200吨/日（含水率 60%，折合 80%

含水率污泥 400吨/日）污泥掺烧。

完成时限：2021年 5月 190吨/日，2021年 8月 400吨/日

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、市水务局，西安水务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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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财政局

2．加快六污厂内污泥处置设施二期建设进度。由市水务局、

西安水务集团负责，督促污泥处置政府购买服务中标企业加快六

污厂内污泥处置设施二期建设进度，4月底前将处置能力提高 80

吨/日，5月底前再提高 220吨/日，一、二期总处置能力达到 450

吨/日。

完成时限：2021年 5月

责任单位：市水务局，西安水务集团

配合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管局，沣东新城

管委会

3．鼓励有资质、有能力的社会企业参与应急处置。继续按

照市政府专项问题会议纪要（2019年 10号、20号）精神，做好

主城区污泥应急处置工作。由西安水务集团负责，市水务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配合，选择资质齐全、技术成熟、

管理规范能够消纳处置污泥的水泥窑协同处置企业，通过竞争性

谈判的方式合理确定污泥处置企业和服务费标准，并签订污泥处

置合同（不低于 350吨/日）。

各区县、开发区污泥应急处置工作参照实施。

完成时限：2021年 5月

责任单位：相关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西安水务集团

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管局

4．稳定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厂耦合掺烧现有处置量（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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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/日）。由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对接协调，确保冀东海

德堡泾阳水泥厂耦合掺烧现有处置量稳定不下降。

完成时限：2021年 4月

责任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配合单位：市城管局

5．加快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脱水设施建设。为减少污泥转

运量，配合干化焚烧或协同焚烧处置工艺需要，原则上污水处理

厂污泥出厂含水率不得高于 60%；由西安水务集团负责在所属污

水处理厂厂内建设污泥干化脱水设施，其中：第三污水处理厂污

泥干化脱水设施处置能力不低于 200吨/日，处置后污泥含水率

降至 60%；第四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脱水设施处置能力不低于

220吨/日，处置后污泥含水率降至 65%。其他确因土地问题无法

建设的，根据处置工艺需要可将污泥拉运至其他干化脱水设施场

所进行集中干化；已与污泥处置厂配套的污水处理厂，根据配套

处置工艺需要，可对出厂污泥含水率进行调整。

完成时限：2021年 12月

责任单位：市水务局，相关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西安

水务集团

配合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资源规

划局、市城管局、市住建局

6．督促污水运营企业落实临时堆放污泥各项环保措施。在

以上应急措施没有到位以前，各污水运营企业需要临时堆放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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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做好防渗、覆盖、除臭等环保措施。

责任单位：西安水务集团，各污水运营企业

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财

政局，相关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

通过上述应急处置能力建设，可在短期内增加约 840—1150

吨/日污泥处置能力（含市污水处理厂污泥集中处置 PPP项目增

加的 100吨/日能力），主城区污泥处置能力将达到 1990—2300

吨/日，与新建污泥堆存设施配合，可以基本解决主城区污泥堆

厂问题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县政府、开发区

管委会、市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污泥处置工作，深入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指示要求，切

实加强对污泥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全市污泥处置管理工作采取

属地监管责任制，各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强属地污泥处

置工作全流程管理。市生态环境局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固体废物

（污泥属于固体废物）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，市

水务局负责市本级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监管工作，指导区县、开

发区开展污泥无害化处置工作。市资源规划局负责加快新建污水

处理厂、污泥处置厂用地手续审批办理，统筹考虑配套污泥干化

脱水设施建设，适当放大用地规模；对在建、扩建的污水处理厂、

污泥处置厂用地审批要加快办理、容缺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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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协调机制，强化过程监管。一是建立污泥处置监

管协调机制。由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住建局

按照职责分工，及时通报污水处理企业、污泥处置企业的立项、

环评、用地情况和污泥转运、接收、处理处置情况，杜绝监管漏

洞。二是完善污泥处置监管办法，由市水务局牵头，市财政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配合，于 2021年 5月中旬前修改完善污泥处置监

管办法，对污泥产生、运输、处置、消纳、费用结算全程监管，

实现全过程信息跟踪追溯，并指导相关区县、开发区完善信息统

计、考核、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。三是加大对污泥处置设施建设

及运行的常态化督查，对责任不落实、任务未完成的单位和责任

人进行追责。

（三）依法依规处置，严把结算关口。一是由市水务局牵头，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财政局配合，根据“谁污染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督促污水处理企业、污泥处置企业落实污泥处置监管主体责任，

并在市本级污水处理、污泥处置费用结算时，对责任企业落实主

体责任情况进行审核把关，确保污泥（包括处理后的污泥）流向、

用量、用途的跟踪、纪录管理台账真实、准确、可追溯，处置结

果达到环保要求，杜绝二次环境污染；相关区县、开发区根据属

地管理原则，参照执行。二是由市水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

负责，于 2021年 6月底前完成污泥处置价格测算工作，通过广

泛调研、结合我市实际，对污泥处置价格进行重新测算，新的污

泥处置价格应覆盖企业成本，并根据不同处理工艺有所区别。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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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可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，适时调整污泥应急处置价格。

（四）加快项目推进，提升处置水平。市级相关部门和相关

区县、开发区，要加快在建污泥处置项目建设进度，确保各类设

施按照市委、市政府规定时限建成投运。后续建设项目要加紧筹

划、加快推进，确保按时建成投运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西安警备区。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 4月 30日印发


